
依法惩治
记者 6 月 25 日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2023 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

33401 件，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被告人 49603 人，同比分别下降 10.41%和

11.7%，毒品案件数量和被告人数自2015年后已出现“八连降”，毒情总体向好

态势进一步巩固。 新华社 王鹏 作

《工人日报》 张伟杰

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者，能否进行工

伤认定？6 月 17 日，北京市密云区法院对外公

布了一起近日审结的行政案件。

案情回顾：
1966 年 5 月出生的张女士从农村进城务

工，在一家超市生鲜岗位工作。2020年1月，张

女士驾驶电动车途经北京市密云区时与一辆小

客车发生交通事故，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道路

交通事故认定张女士为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

张女士的丈夫宋先生为她申请工伤认定

后，人社局认为张女士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

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宋先生不服，向法

院提起诉讼。

庭审过程：
案件审理中法院查明，张女士受某超市雇

佣从事生鲜岗位工作，并领取超市下发的工

资，与超市形成了事实上的用工关系。张女士

在去该超市上班途中遭遇车祸。

在宋先生提出申请后，人社局认为，《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

干问题的意见（二）》（以下简称《意见》）第二条

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已经达到、超过法

定退休年龄或已经领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待遇的人员，在用工期间因工作原因受到事

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如招用单位已按项目参

保等方式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应适用《工

伤保险条例》”。张女士入职和发生交通事故

时间均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且用人单位并没

有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费，张女士受到的伤害，

不符合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所以

决定不予认定或视同工伤。

对此，法院认为，《意见》第二条第二款的内

容明确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人员在符合一定条

件下，可以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情形，体现了

对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人员因工伤亡予以保护的

目的。但并不能依据《意见》第二条第二款直接

推定出，招用单位未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人员

缴纳工伤保险费就不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

进城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公伤亡的，能否

认定工伤的答复》明确说明：“用人单位聘用的

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

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

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人社局未考虑

张女士系务工农民身份，未明确其与用工单位

是否形成劳动关系等事实情况，仅以张女士在

入职时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为由，依据《意

见》第二条的规定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认

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审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张女士超过了法定

退休年龄，但不影响其工伤认定。法院判决撤

销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决定，并对宋先生提

交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决定。裁判后，人

社局及用人单位均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以案说法：
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法官赵玉福提示，我

国法律并未明文禁止使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农

民工，《工伤保险条例》也没有明确将超过法定退

休年龄的劳动者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因此，劳

动者是否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并不影响工伤认定。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超过

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

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请示的答复》规定，

“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

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

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

定。”该答复是针对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

务工农民在特定情况下是否认定工伤的规定。

同时，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职

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

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

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超龄女工上班遇车祸身亡，
能否被认定为工伤？

《江苏法治报》 园法萱

身在职场，总绕不过“加班”话题。

但是，你听说过，公司每天提前1小时

开晨会，员工不参加就被开除的事情

吗？近日，江苏省的苏州工业园区法院

就审结了这样一起劳动争议案件。

2016 年 11 月 7 日，顾先生入职

苏州某公司，岗位为项目工程师。

2019 年 12 月 16 日，顾先生参加公司

《员工守则》的培训。《员工守则》里明

确注明：公司上午工作时间为 8:30

至12:00。2020年起，顾先生开始兼

职部分采购工作。

2022 年 9 月 5 日，公司部门负责

人通过微信的方式，通知顾先生次日

7:30开会，顾先生告知负责人家中有

事，无法提前到公司。2022 年 9 月 6

日至 9 日，顾先生按照要求，于每日

上午早会时间点前，将数据统计表通

过微信发送给负责人。

2022 年 9 月 14 日，公司以顾先

生多次拒参加早会，按照《员工守则》

中“拒绝接受上司合理、合法的指令，

或拒绝分配的工作”为由，解除劳动

合同，并将解除事宜通知公司工会，

公司工会复函同意解除。

无奈之下，顾先生向苏州工业园

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

动仲裁。因案件未能在法定期限 60

天内作出裁决，仲裁委员会决定终结

案件审理。顾先生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

偿金16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劳动者与用

人单位均应依法履行各自义务，用人

单位也应依法保障劳动者的合法劳动

权益。根据公司制度规定，上午上班

时间为8:30，而公司负责人通知早会

时间为7:30，顾先生在接到通知后及

时向公司反馈家中具体情况，并明确

表示无法参加早会，并按照公司要求

将工作数据在早会前发送给负责人。

鉴于公司通知开早会时间有悖于员工

守则规定的工作时间，有变相强迫员

工加班之嫌。顾先生根据家庭情况，

拒绝参加公司负责人通知的不合理的

变相加班早会，不能认定为属于《员工

守则》规定的“拒绝接受上司合理、合

法的指令，或拒绝分配的工作”情形。

综合以上分析，公司解除顾先生

的劳动合同于法无据，应支付相应赔

偿金。根据顾先生在公司内的工作

年限及离职前平均工资水平计算，公

司应支付顾先生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赔偿金163904.4元。

一审宣判后，公司提起上诉，主

张驳回一审中关于赔偿金的诉讼请

求。苏州中院二审认为，一审法院对

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及支付赔偿

金的认定并无不当，依法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法官提醒：
随着现代经济的快速发展，如何

更好地平衡企业的用工管理权，保障

劳动者合法权益，是企业需要面临和

思考的问题。实践中，基于劳动关系

的从属性特征，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

的关系中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更容

易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对劳动者的

合法权利空间进行“隐形”压缩，劳动

者也多基于现实原因被迫“接纳”。

规章制度的制定，是用人单位行使用

工自主权和管理权的主要方式，劳动

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

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有权

利就须有约束，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

不能随意制定，更不能侵害劳动者的

合法权益。对于用人单位而言，只有

合理行使自己的用工管理权，才能使

企业持续健康地发展。

提前1小时开早会，
拒绝参加就开除？

法院：有变相强迫员工加班之嫌，

判赔16万余元通讯员 朱晨希 本报记者 马丽红

在施工过程中，遇到工程款纠纷，本可通过

调解或诉讼的方式来解决，但包工头偏偏动起

了“歪脑筋”。他指使多人冒充民工身份，伪造虚

假证明和工资表，将工程款包装成民工工资进

行诉讼。最终，他“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虚

假诉讼获刑。近日，岱山县人民法院审理了这

样一起劳务纠纷案件，被告人李某因虚假诉讼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

基本案情：
2021年6月，某分包公司从总包公司处承揽

了一项安装工程，某分包公司后将该工程的部分

项目交由李某等人施工，李某组织民工进场提供

劳务。2022年1月至4月，李某在施工过程中与

分包公司产生工程款纠纷，多次协商未果。

2022年12月，李某谋划指使21人以讨要民

工工资的名义，将某分包公司作为被告，向法院

提起民事诉讼。在递交了不实的工资核算表和

伪造的考勤表等后，又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

该案立案后，承办法官在询问原告 21 人

的过程中发现，部分人员对案涉工地毫不了

解，甚至从未到过岱山。承办法官又从佐证材

料中看出，出入工地证件存在明显的 PS 痕迹，

该案件存在重大虚假诉讼嫌疑。法院经审理

查明，提起诉讼的原告21人中，有15人实际未

到案涉工地提供劳务，有 6 人的工资已在起诉

前由李某垫付结清。2023年3月，岱山法院当

庭判决驳回了上述 21 人的诉讼请求，同时解

除对分包公司的财产保全。法院对 21 名虚假

诉讼当事人作出罚款 500 元至 9000 元不等的

决定，而李某则因指使多人虚假诉讼，涉嫌虚

假诉讼罪被提起公诉。

法院经审理认为，由于李某虚构劳务关

系，向法院提起劳务纠纷诉讼，法院采取了财

产保全措施并开庭审理，致使分包公司被冻结

资金 32 万余元。李某的行为不仅扰乱了正常

的诉讼程序、浪费了司法资源，也侵害了农民

工和其他真实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其行为已

构成虚假诉讼罪，遂作出如上判决。目前，该

判决已经生效。

法官说法：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

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

权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本案中，包工头李某利用民工工资应当优

先支付、优先受偿的特别救济措施，假借诉讼

之名行非法之实，是典型的“无中生有”型虚假

诉讼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法官在此提

醒大家，应采取正确方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切勿在违法犯罪边缘走钢丝，到头来，只会令

自己身陷囹圄。

指使多人虚假诉讼的
包工头被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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